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特种设备使用管理暂行规定

特种设备是指：容易移动的公私均可使用的设备，如照相机、笔记本电脑、摄像机等。以上设备属高精密电子产品，为管好用好设备，发挥设备的最大功用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1、特种设备应作为固定资产及时入库，由管理部门：后勤基建处负责统一管理，协调使用，优先满足教学科研等需要。
2、后勤基建处设备管理员必须先行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，对特种设备的功能、作用、注意事项、故障排除等做详细的了解，并整理好一套简明手册，内容包括：禁止操作事项、使用注意事项、各项功能及使用方法等。
3、任何部门需使用特种设备，均先提出申请（填写借用申请表），经由院领导同意，方可办理借用手续。
4、借用时应仔细查看设备情况，检查设备是否能够正常使用，设备配件是否齐全，如不能正常使用和设备配件不全，须当场提出；设备管理员须对借出设备状况予以声明，做好借用登记。
5、借用人员使用前，应仔细阅读操作说明书，严格按照操作说明进行操作，如因违规操作造成的设备损坏，一律照价赔偿。
6、设备在借用期间，发生遗失的，一律照价赔偿。
7、除出差等特殊需要,其他情况一般不提供笔记本电脑等使用。借用人使用完电脑后，应及时对相关文件资料和信息进行备份、转存或删除。因个人原因导致文件丢失、损坏和泄露的，相关责任人应承担责任。
8、经批准借出的设备，借用人应在借期终止的当天向管理部门还清所借设备，因工作需要延期使用，需再行办理借用手续，经批准后方可继续使用。逾期不归还者，学院按丢失论处。
9、此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附件：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特殊设备借用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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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特种设备借用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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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名    称
	借用日期
	预计归还日期
	借用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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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借用事由
	

	申请部门意见
	
	后勤基建处意见

	

	主管院长意见

	
	后勤副院长意见

	

	

	规格型号
	设备编号
	设备状况
	借用人签字
	归还
日期
	归还后设备状况
	借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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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设备管理员签字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	


